附件2
赴台手续办理流程简述
1. 赴台人员需得到本单位领导许可。
2. 填写注册表格，连同相关材料发到中国抗癌协会对外交流部，以便协会向中国科协申请立项，并向台方申请办理《赴台许可证》。
3. 参会人员填写《中国科协赴台人员情况表》，快递给协会，以便协会向中国科协办理《赴台通知书》。同时请参会代表及时办理政审。
4. 协会将台方提供的《赴台许可证》以及科协下发的《人员批复》和《赴台通知书》快递给参会代表，请参会代表持上述文件到地方台办，办理《赴台确认函》。
5. 《将赴台确认函》快递给协会，由协会统一办理国台办的《赴台批件》。
6. 参会代表持《赴台批件》到各省市公安部门或相关部门办理《赴台通行证》。
7. 参会代表自行预订机票。
8. 参会代表从各地赴台，机场集合。
* 由于赴台手续十分复杂，上述程序仅供参考，具体情况以通知为准。
